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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校园偷拍不止于个人“恶趣味”，不容忽视，更不能装作看不到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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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评论员 任思凝

近日，国家明令禁止的水果味
电子烟又开始大肆售卖。据《法治
日报》报道，这些产品有的化身“草
本雾化器”，宣称可以辅助治疗咽喉
肿痛、慢性咽炎等病症；有的以儿童
玩具、各种水果口味吸引年轻消费
者，特意注明“合法合规水果味”；有
的甚至是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
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调
查发现，此类电子烟产品的消费群
体多为未成年人。

吸烟有害健康，是基本常识。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电子烟和传统
香烟之别。

基于此，对于电子烟的售卖人

群、销售渠道、口味，法律有明确禁
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
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关于进
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
害的通告》明确规定，不得通过互
联网渠道销售电子烟；《电子烟强
制性国家标准》也明确规定，禁止
电子烟烟弹销售除烟草外的其他
风味。

然而，部分商家不顾及消费者
是否为未成年人，便在网络上大肆
售卖将身披马甲的电子烟产品，如
此瞒天过海，无疑是在挖相关法律
法规的“墙脚”，理应受到相应惩罚。

既然相关法律已经明令禁止，
那么，这些所谓的“雾化器”“儿童玩
具电子烟”从何而来？网络平台为
何仍在售卖？

调查发现，一些网络平台，已经
变相成为非法电子烟卖家引流的温
床。比如，在交易平台，搜索“雾化
器”直接跳出大量此类商品；在社交
平台，搜索“电子烟”“雾化器”后，虽

然会显示“网络售卖香烟属于违法
行为”相关文字提示，但贴文并未被
下架，不少卖家也在评论区放置购
买链接或个人聊天账号。

显然，相关平台监管存在巨大
盲区。或许，电子烟销售多藏匿于
平台，且习惯于以限定词汇作为伪
装，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是“电子
烟”“雾化器”如此明显的字眼，平台
监管为何没能及时发现？是“不能”
还是“不想”？

当然，仅凭借网络平台的力量，
显然有局限性。监管部门要溯及
源头，从根源处斩断身披马甲电子
烟的黑色产业链。严惩商家的同
时，更要顺藤摸瓜，揪出背后的生
产厂家。

无论电子烟“打扮”成什么样
子，既然其是烟草的一种，就必须远
离未成年人。这是道德的底线，也
是法律的红线。确保电子烟行业走
上正轨，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监管过滤嘴”不能失位。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学校图书馆
厕所内发现摄像头。9月 23日，
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图书馆回应
称，保卫处已在处理此事，厕所
是监控盲区，暂未找到安装者，
保卫处会决定是报警还是校内
处理。随后，有媒体记者向该校
党委宣传部询问“此事报警了
吗”，却被对方反问“这个报警干
什么？”记者回复称，牵扯到（可
能会）泄露隐私。对方继续反
问：“你了解情况吗？你凭什么
讲这些话呢？”

高校厕所发现摄像头，绝不
是一件小事，不仅对受害者造成
影响，还触犯法律，侵犯他人隐
私、非法牟利并形成黑产链条，
可能涉及多种罪名。各方须引
起重视，追查并严惩安装者，让
其付出代价。

诚然，对于处理方式，高校
有权自主判断，但问题是，高校
能否保证被偷拍到的隐私不被
泄露？能否保证揪出偷拍者及
摄像头背后的“黑影”？能否保
证不包庇、不护短，对任何人都
不姑息？三个被打上问号的“保
证”，让人不得不担忧。

仅靠高校自己调查，显然存
在局限性。以当前情况看，报警
处理是最佳选择，凭借专业且高
效的侦查手段，尽快查清事实、
锁定嫌疑人，保证师生安全，给
公众一个交代。

反观校方，应当做到亮明态

度、积极处理，而不是面对记者
提问，盛气凌人地反问“报警干
什么？”“了解情况吗？”如此看
似是为了维护学校颜面，其实
丢的恰是学校颜面——不报警
也许是想自查自纠，但往往内
部消化、淡化处理最容易藏污
纳垢；问题越捂越热，偷拍处理
不好，还可能把信誉和形象都
搭进去。厕所摄像头，不但暴
露安全隐患，还揭露出部分学
校“不想管、不敢管、不会管”的
软弱一面。遮遮掩掩、不以为
意，或许暗藏着比偷拍更严重

的后果。
视频中，摄像头体积不小，

被安装在垃圾桶边缘，相当显
眼。学生也许没留意，但保洁人
员经常换桶、拖动，为何发现不
了？还是说，假装“发现不了”？
校园偷拍不止于个人“恶趣味”，
不容忽视，更不能装作看不到。

在发现偷拍行为时，我们鼓
励报警处理，保护自身权益，将
不法者绳之以法。那么，想问问
说“报警干什么”的校方人员，不
报警是想干什么？
评论员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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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厕所发现摄像头，不报警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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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反向电诈”被罚
是依法惩戒“黑吃黑”

据报道，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周某、
袁某两人在发现遭遇招工电信诈骗套路
时，以需要路费为由，反向骗取了电诈分
子 1800元。目前，两人已分别被行拘七
日、五日，并收缴违法所得。

不少网友认为，周某、袁某的行为没
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
分子一次教训，不应该处罚。而当地警
方称，两人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
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
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
罚。如果说，公众对于“反向诈骗”这一
是非对错还不太清晰的话，那么，换成另
外一个词，可能更方便理解——“黑吃
黑”。“黑吃黑”，一般指用违法手段侵吞、
盗窃，乃至抢劫违法者的违法收入。通
俗说来，就是谁都不能偷、不能抢、不能
骗，包括违法犯罪分子本身的正当权益
也应受到法律保护。说一千，道一万，就
是受害者不能用非法手段“报复”骗子。

南方都市报：
不准家长“说坏话”
校长岂能说这种话

近日，广东揭阳普宁一学校校长在
家长会上告诫家长：谁敢说学校的坏话，
就要群起而攻之，敢对摄像头乱说话，那
是自掘坟墓。就此，普宁市教育局工作
人员表示，经核查后情况属实，已对该校
长作出停职处理。

这位校长很威风，在家长面前显得
很强势。家长不是学生，不愿接受这样
的纪律安排，这样的言论家长当然很在
乎，也愿意拿出来晒一晒。同时，对于家
长来说，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位校长的话
也透露出相应的教育理念，带着这样的
理念为人师表，难免让人担心。一所学
校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家长发现
问题后该如何处理？学校没有问题，澄
清即可；如果有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改善
的契机。总之，“说坏话”没那么可怕。
其实，不仅是家长，学生也一样，应该允
许“说坏话”。学生如此，家长也不例
外。拒绝家长“说坏话”，这样的学校能
办出好教育吗？

北京青年报：
治理“影子药师”
需用好大数据处方

按照相关规定，药店必须配备执业
药师。但执业药师“挂证”现象的存在，
已严重影响了药品安全和服务质量。据

《工人日报》报道，近日，河北省邢台市临
西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执业药师违法

“挂证”乱象的做法具有启示意义。
人社部在2017年印发《关于集中治

理职业资格证书挂靠行为的通知》，并会
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集中部署打击药品
流通等领域的“挂证”现象。临西县检察
机关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取了执业药师
注册信息、连锁药店和社会保险缴纳信息
数据，依据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行数据
对比，筛查出43名执业药师、64家药品经
营企业涉嫌违法“挂证”。有关部门根据
检察机关提供的线索，采取集中约谈、限
期整改、不定期复查等办法予以治理。这
提示我们，治理“影子药师”，大数据是一
柄利器，值得更多地方参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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